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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金证法意[2019]字 0820 第 0530 号 

致：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为本次发行、上市，本所律师已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金诚同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就上交所

于 2019 年 4 月 14 日下发的《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39 号），

本所律师已于 2019 年 5 月 5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普

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就上交所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下发的《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148 号），本所律师已

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就上交所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

下发的《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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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299 号），本所律师已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就发行人补充上报 2019 年 1-6

月财务报告事项，本所律师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所律师现依据上交所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下发的《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落实意见函》（上证科

审（审核）[2019]444 号）（以下简称“《落实意见函》”）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

在前述法律文件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构成前述法律文件的必要补充。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之外，本所律师对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和结论仍适用前述法律文件中的相

关表述。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落实意见函》的相关问题和发行人提供的补充材

料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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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意见函》第 2 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请发行人结合会计差错更正和

会计调整，补充说明会计基础工作是否规范、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请保荐机

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所作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的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及其主要原因如下：  

1、2016 年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事项 

报表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差异数（元） 
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 

流动资产 -12,294,652.70  

主要为发行人向国外客户销售激光/光学智能

装备产品的收入确认时点由出口报关改为验收

导致应收账款、存货变化，以及调整应收票据

计 提 的 坏 账 准 备 影 响 所 致 ， 合 计 差 异

12,441,433.58 元。 

非流动资产  718,665.53  
主要为调整资产减值损失，相应调增递延所得

税资产 744,987.67 元。  

流动负债  3,676,754.23  

主要为发行人向国外客户销售激光/光学智能

装备产品的收入确认时点由出口报关改为验

收，相应调整预收账款 3,145,637.97 元。  

股东权益合计  -15,252,741.40  - 

其中：资本公积  -3,806,730.23  
审计调整导致股改时点净资产变动，净资产折

股影响资本公积相应变化。  

其他综合收益  -90,441.71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导致。  

盈余公积  -887,668.64  净利润变动导致。  

未分配利润  -10,467,900.82  净利润变动导致。  

2、2016 年的利润表调整事项 

报表项目 2016 年度差异数 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8-3-2-5 

（元） 

营业收入  -15,712,285.61  
主要系发行人向国外客户销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产

品的收入确认时点由出口报关改为验收所致。  

减：营业成本  -9,513,748.83  主要系收入变化，成本相应调整。 

销售费用  2,029,521.19  主要系调整跨期费用导致。 

管理费用  -17,387,907.25  
主要系将管理费用中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以及跨期费

用调整导致。 

研发费用  18,591,263.13  
主要系按照新的报表格式要求将管理费中研发费用

作为财务报表项目单独列示导致。 

财务费用  320,514.70  主要系应收账款变化导致汇兑损益变化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662,806.91  
主要系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变

化，以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导致。 

加：其他收益 -  - 

加：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  - 

加：营业外收入  -1,159,454.34  

主要为重分类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杰普特收到的 GST

税费返还，以及按照收付实现制调整未实际收到的

即增即退增值税退税款影响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  - 

减：所得税费用  -1,425,717.34  上述利润表各项目变动导致。 

净利润  -13,148,472.46  上述利润表各项目变动导致。 

3、2017 年的资产负债表调整事项 

报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差异数（元） 
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 

流动资产  -7,724,454.70  

发行人向国外客户销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产

品的收入确认时点由出口报关改为验收，调整

收入成本导致应收账款和存货变化。其中调整

应收账款以及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合计差

异-75,639,628.78 元，存货调增 68,305,215.14

元。 

非流动资产  92,363.56  
主要系资产减值损失变化导致递延所得税资

产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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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33,454,256.50  

主要系根据回函结果及合同条款调整在途存

货对应的应付账款 19,603,853.08 元，及出口收

入确认时点变化调整预收款项 13,001,193.37

元所致。 

股东权益合计  -41,086,347.64  - 

其中：资本公积  -3,650,391.23  
主要系追溯调整股改时点净资产变动，净资产

折股影响资本公积相应变化。   

其他综合收益  -127,701.30  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导致。  

盈余公积  -3,078,205.32  净利润变动导致。  

未分配利润  -34,230,049.79  净利润变动导致。  

4、2017 年的利润表调整事项 

报表项目 
2017 年度差异数

（元） 
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77,723,110.33  
主要系公司向国外客户销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产品的

收入确认时点由出口报关改为验收所致。  

减：营业成本  -47,415,175.59  主要系收入变化，成本相应调整。 

销售费用  683,237.30  主要系调整跨期费用导致。 

管理费用  -42,233,165.47  
主要系将管理费用中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以及跨期费用

调整导致。 

研发费用  47,094,548.95  
主要是按照新的报表格式要求将管理费中研发费用作

为报表项目单独列示导致。 

财务费用  -3,279,719.06  
主要系出口收入时点变化导致应收账款变化，汇兑损益

相应变化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824,138.71  
主要系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坏账准备变化，以及存货跌

价准备变化导致。 

加：其他收益  130,329.35  
主要系将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重分类至其

他收益所致。 

加：资产处置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97,727.83  
主要系根据新颁布的财务报表格式要求将营业外支出

中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到此科目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1,165,659.76  

主要系将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重分类至其他

收益，以及按照收付实现制调整未实际收到的即增即退

增值税退税款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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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外支出  -97,727.83  主要是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所致。 

减：所得税费用  -3,831,342.51  上述利润表各项目变动相应调减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25,952,685.65  上述利润表各项目变动导致。 

（二）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是否规范、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1、报告期内发行人会计调整事项主要原因及其内部控制情况 

根据《2016-2019 年半年报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所作说明，并经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相关董事、监事、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瑞华会计师相关人员

进行访谈，报告期内，发行人会计调整事项主要原因及其内部控制情况如下： 

（1）境外装备收入确认时点变更 

发行人原对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产品出口销售的收入确认时点为出口报关，即

发行人产品经海关申报出口后，根据海关打印出口报关单上的出口日期作为收入

确认时点，并以出口报关单、装箱单、提单、发票、销售合同或订单作为收入核

算的依据，在实务操作中参考了大多数同类上市公司的做法，如大族激光、华工

科技等。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境外智能装备销售收入确认时点调整为按验收确认。

主要系考虑到外销智能装备产品相关合同或订单均明确规定了验收条款，客户采

购发行人的设备通常作为生产设备使用，且需要与其他生产线上的设备同时运行

产出合格产品后才对发行人的装备产品进行验收，验收周期相对较长。因此，将

智能装备产品由出口报关时点改成验收时点确认外销收入更加符合发行人业务特

点和实际运营情况，以验收作为商品所有权转移时点更加恰当，提供的会计信息

更加可靠。 

根据发行人《销售与收款控制流程》和《装备事业部海外销售设备邮件验收

的操作指引》的规定，每月初在产品达到验收条件时，销售人员应与客户联络确

认上月产品验收情况，及时跟进产品的验收状态，获取验收邮件或经客户签字或

盖章确认的书面验收单，如客户未能及时提供验收单，销售人员应对验收单进行

跟踪催收。根据发行人《销售与收款控制流程》和《会计工作指引规范》的规定，

销售人员获取验收单后，应在当月及时提交至财务人员进行账务处理。每月月末，

财务人员会对发出商品进行总结整理，提醒销售人员及时跟进验收情况。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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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通过定期对账、函证方式，与境外客户核对验收数据。发行人根据更正后

的收入确认政策对申报原始报表收入、成本数据进行了追溯重述，本次调整系因

未运用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所致，不构成发

行人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2）应收款项及其坏账准备调整 

发行人对坏账准备调整的原因主要是收入确认时点变化导致各期应收款项余

额变化对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变化。 

根据发行人《销售与收款控制流程》，业务助理应在次月结账后对应收账款账

目数据进行核对，在核对的过程中对长账龄的客户进行分析是否有发生坏账的迹

象，并且与应收会计进行账目明细核对，保证账目的准确性。财务部每半年组织

销售部门与主要客户进行应收账款余额对账，并形成对账报告并上报。对账结果

如有不符，发行人将查明原因及时处理。对于产生坏账迹象的应收账款，由业务

员申请坏账调查并填写坏账申请表，提交销售、财务与公司相关负责人复核后确

认坏账。每年年末发行人复核坏账计提情况，按照坏账计提政策按账龄对应收账

款计提坏账，对于预计不可收回金额单项计提坏账。本次申报发行人根据更正后

的收入确认政策对申报原始报表应收款项及相应坏账准备数据进行了追溯重述，

本次调整系因未运用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所

致，不构成发行人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3）期间费用调整 

报告期内发行人期间费用调整主要为跨期员工年终奖调整，该调整事项更加

符合权责发生制及谨慎性原则，并保持申报期各期报表数据的可比性。 

发行人按照《会计工作指引规范》和《集团费用报销与控制程序》等财务内

部控制制度要求，对于期间费用采用功能法进行归集核算，即按照费用在公司所

发挥的功能进行分类归集。发行人加大了对超期报销的处罚力度、建立预提费用

台账制度，以保证期间费用入账的及时性。发行人严格执行内部财务内部控制制

度规定，对期间费用实现全过程多环节的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期间费用核算范

围完整、合理，核算金额准确。本次申报发行人按照权责发生制对期间费用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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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进行了追溯重述，本次调整系因未运用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

可靠信息所致，不构成发行人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

件的情形。 

2、会计差错更正已依法履行了相关手续 

就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发行人已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调整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亦就本次

会计调整事项的性质更正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前述会计调整事项的性质更正系

根据公司自身情况进行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实际状况

的反映更为准确，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此外，瑞华会计师已对发行人管理层对 2019 年 6 月 30 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

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2019 年半年报内部控制报告》，认为发行

人于 2019年 6月 30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内控制度健全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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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

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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